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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7.3 之九二一大地震造成长约 96 公里之地表破裂，北起新竹横山乡内湾双琦

，向西延伸至台中县丰原市，而后向南延伸至南投县竹山镇桶头里。破裂之地表系来

自断层错动及积蓄已久之压力大量释放所致，为避免继续在断层带上兴建住宅，造成

生命财产之损失，断层带之土地是否应该禁限建？禁限建之范围？因攸关断层线两侧

土地所有权人之重建权益，自然成为重要议题。 

 

1999 年 9 月 27 日成立之「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简称「九二

一重建会」），于 9 月 28 日召开之第二次会议，即针对断层带两侧之重建问题，提出

「寻觅适当公有土地迁建，并采『以地易地』方式处理」、「以容积转移方式，参与

都市更新地区之重建分配」、「由政府收购土地产权，配售国民住宅」等三项对策。

时任行政院院长之萧万长先生更进一步于 10 月 10 日表示，灾后经勘定为禁建、限建

之断层带土地，政府将以「以地易地」方式，让受灾户在邻近之公有土地重建家园（

1999-10-11 经济日报 1版）。 

 

除行政院提出「以地易地」之构想，解决断层带土地之重建问题外，内政部营建

署也基于风险管理及时效考虑，避免民众在断层带上建筑房屋，造成生命财产之损失

，先利用比例尺五千分之一之车笼埔断层分布图，划定断层线两侧各 50 公尺为暂时禁

建之范围，期限至 1999 年 12 月底。至于「以地易地」政策之可行性如何？一如其它

之重建政策一般，有抱持审慎乐观者，也有表示反对者。不管正反意见如何，在「以

地易地」政策传开来之后，希望透过土地交换方式办理重建者，则逐渐扩大到土壤液

化区之受灾户及有重大伤亡之集合住宅小区。 

 

在政策引导与灾民期待下，「以地易地」最后「落实」在 2000 年 2 月 3 日公告施

行之「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法制化后之「以地易地」政策，虽然将超过五人

以上死亡之集合住宅小区纳入适用范围，也将适用范围广泛指向原已建筑使用之私有

建筑用地；惟「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之「以地易地」相关条文规定申请国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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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交换之私有建筑用地应经变更为非建筑用地，且以「无法以巿地重划、区段征收

、都巿更新或其它方式办理重建者」为限，导致「以地易地」政策之定位沦为灾后重

建之「最后手段」。之后历经两次修法，始解除「无法以巿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巿

更新或其它方式办理重建者」之判定困扰，并增列「政府为安置受灾户开发新小区或

实施以地易地，选定公营事业土地时，应先协议价购，协议不成得实施征收」条文，

化解「以地易地」土地交换标的不足之疑虑，惟解决问题之时效已过，加上灾民间之

整合不易，最后只有「东势镇东势王朝一期」、「台中市大坑断层带」、「大里市金

巴黎小区」、「丰原市水源重划区」等四个「以地易地」计划达到土地交换之目的，

而确实于土地交换后重建家园者，则仅有「东势镇东势王朝一期」及「台中市大坑断

层带」。这是一如预期之结果？或是存有落差之结果？如同其它重建政策，因为没有

灾前妥善之准备，因为评估空间与时间之不足，仓促推出之重建政策夹杂着灾后特殊

之政治氛围、复杂之府际关系，出现「前线后方不同调」，最后演变成「先热后冷」

之结局，自然就不值为奇，因此就很难从「事后诸葛」之角度评断政策之是与非。 

 

本报告以回顾之角度呈现「以地易地」政策之实施过程，先从政策之法制化切

入，介绍国私有土地交换之相关规定与政策之定位，进而说明「以地易地」实施阶段

所面对之问题、建议及对策，然后介绍「东势镇东势王朝一期」、「台中市大坑断层

带」、「大里市金巴黎小区」、「丰原市水源重划区」、「断层带山坡地住宅小区」

等个案之土地交换始末，最后再从「以地易地」政策之定位、实施过程之建言及个案

之留存问题加以讨论，供作大型灾难后「以地易地」政策是否实施或如何实施之参

考。 

 

一、「以地易地」政策之法制化 

 

为贯彻「以地易地」政策，并符合集合住宅小区受灾户之期待，2000 年 2 月 3 日

公告施行之「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将「无法以巿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巿更

新或其它方式办理重建，且灾后未获配国民住宅之灾区原已建筑使用之私有建筑用地

」及「因震灾毁损致五人以上死亡之五层以上公寓大厦」，纳入可申请国私有土地交

换之适用范围，完成「以地易地」政策之法制化程序。 

 

依据「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三十六、三十七条（表 1）及「九二一地震灾

区国私有土地交换作业办法」（2000 年 9 月 1 日财政部台财管第 8900022565 号令发布

）（表 2），可申请土地交换之范围及申请前应办事项、交换标的、交换原则、交换作

业程序等规定如下： 

 

 2



台湾 921 灾后以地易地政策之回顾

 

 3

1.可申请土地交换之范围： 

（1）灾区原已建筑使用之私有建筑用地无法以巿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巿更新

或其它方式办理重建，且灾后未获配国民住宅者， 

（2）震损之五层以上公寓大厦且因震灾致死人数超过五人以上，其建筑基地经

变更为非建筑用地，无法以巿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巿更新或其它方式办

理重建，且灾后未获配国民住宅者。 

2.申请土地交换前应办事项： 

（1）申请土地交换之私有建筑用地变更为非建筑用地私。 

（1）申请土地交换之私有建筑用地仅部分变更为非建筑用地者，应先按使用分

区或编定使用种类完成分割登记。 

（2）申请交换之私有土地，其地上物应予拆除腾空。但地上物所有人愿意赠与

国有，经财政部国有财产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私有土地及其地上建筑

改良物设定他项权利者，应先涂销。但经他项权利人同意于办理交换登记

时，同时涂销原设定之他项权利者，不在此限。私有土地及地上物出租、

被占用或有纠纷者，应先自行终止租约或排除。 

3.申请土地交换之标的：与申请交换之私有土地位于同一直辖市或市内，或同一

县之同一或毗邻乡（镇、市）内，属未被占用及未出租，且无预定用途之国有

、各级地方政府所管之直辖巿有、县（巿）有、乡（镇、巿）有非公用建筑用

地。 

4.交换之原则：土地交换应以价值相当为原则，其价值依灾前最近一期公告土地

现值计算。若供交换之国有土地系经项目变更为可供建筑用地者，其价值应由

财政部国有财产局参酌邻近可供建筑用地灾前最近一期公告土地现值办理查估

。所称价值相当，系指办理交换之私有土地价值达国有土地价值百分之八十至

百分之一百二十之间者。若有差额，应相互以现金补足。当私有土地价值高于

国有土地价值，且执行机关预算不足，无法于当年度支付差价者，得商得申请

人同意，俟编列预算后再行支付，并应加计利息。依申请人之私有土地价值计

算，所得交换之国有土地无法达到建筑基地最小面积时，该申请人应与其它申

请人合并交换。 

5.交换作业之程序与应注意事项：执行机关（财政部国有财产局所属分支机构）

办理交换之作业程序如下： 

（1）公告受理申请、会勘：公告受理私有土地之交换申请，并于受理申请土地

交换时，分别办理收件编号，登记于专簿，并排定期日会同勘查申请交换

之私有土地。 

（2）审查：逐案审查申请人检附之文件。审查时，应洽申请交换之私有土地所

在之直辖市、县（市）政府及其它相关机关查证有无或计划以市地重划、



 

区段征收、都市更新或其它方式办理重建之情形。若执行机关已取得明确

数据者，则无须洽请查证。有不符规定者，应注销申请案；若其情形可以

补正者，应通知申请人于十五日内补正；届期未补正者，注销其申请。 

（3）勘选可供交换之国有土地、计价及造册通知：执行机关应就经审查符合规

定之交换案件，勘选达到建筑基地最小面积以上之适当国有非公用建筑用

地，并予计价后，造具国有土地清册，通知申请人于三十日内提出交换方

案。交换方案应载明拟申请交换之国有土地标示、权利范围、位置（附图

说）及国、私有土地价值不等时之处理方式。 

（4）召开协调会并层报财政部国有财产局核定：执行机关受理申请人提出之土

地交换方案后，应订期召开协调会，依下列方式决定交换方案后，层报财

政部国有财产局核定。但无需协调之案件，得径层报财政部国有财产局核

定： 

一人申请交换国有土地，该笔国有土地可容纳该交换案者，由执行机关

协调申请人决定交换或分割后交换之位置。 

二人以上申请交换同一笔国有土地，该笔国有土地可容纳全部交换案者

，由执行机关协调申请人决定交换或分割后交换之位置；协调不成，以

抽签方式决定之。 

二人以上申请交换同一笔国有土地，该笔土地无法容纳全部交换案者，

由执行机关协调申请人决定交换者及交换或分割后交换之位置，协调不

成，以抽签方式决定之。 

申请人无法依所提交换方案决定交换国有土地者，可另选择清册内无人

申请或申请剩余之国有土地，并依前三种方式决定交换方案；如仍无法

决定交换方案者，应留待下一批处理。 

（5）执行机关应将核定结果通知申请人，于十五日内配合办理土地分割、所有

权交换登记及相互点交等交换相关事宜，届期未配合办理或申请人拒不接

受核定结果者，执行机关应注销其申请案。 

 

由条文内容来看，申请国私有土地交换之前提包括： 

 

1.原已建筑使用之私有建筑用地应经评估确实无法以市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市

更新或其它方式办理重建。若为公寓大厦者，必须有五人以上死亡。 

2.基地所有权人办理国私有土地交换前，必须先将该用地经变更为非建筑用地。 

 

显然，「以地易地」不仅是「最后之手段」，也是「没有退路之手段」，所衍生

之「如何界定拟申请交换之私有建筑用地确已无法以市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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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它方式办理重建」及「私有建筑用地经变更为非建筑用地，却有部分持有人不符

合土地交换资格或无适当之国有土地可提供交换，该如何善了」等问题，因「九二一

震灾重建暂行条例」公告施行后不久，中央政权轮替，行政内阁进入看守状态，「以

地易地」政策并无实质进展，然「以地易地」政策因已完成法制化，确定成为灾后小

区重建政策之一环。 

 

表 1 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与「以地易地」相关条文修订沿革 

2000 年 2 月 3 日 2000 年 11 月 29 日 2003 年 2 月 7 日 

第三十三条  直辖巿、县（

巿）政府为安置受灾户开

发新小区，选定公营事业

土地时，应先协议价购，

协议不成得实施征收，并

于用地取得后，再行办理

都巿计划之拟定或变更，

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条及

都巿计划法第五十二条规

定之限制。但公营事业土

地为已核定兴建或使用中

之重要建设工程用地者，

不得协议价购或征收。 

前项被征收土地应补偿之

地价，以征收当期之公告

土地现值为准，必要时得

加成补偿之；其加成补偿

标准，由当地直辖巿、县

（巿）政府参考一般正常

交易价格，提交地价评议

委员会评定。 

第一项所取得之土地，依

前条第三项规定办理。 

同左 第三十三条  政府为安置受

灾户开发新小区或实施以

地易地，选定公营事业土

地时，应先协议价购，协

议不成得实施征收，并于

用地取得后，再行办理都

市计划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区分之拟定或变更，不受

土地法第二十五条及都市

计划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之

限制。但公营事业土地为

已核定兴建或使用中之重

要建设工程用地者，不得

协议价购或征收。 

前项被征收土地应补偿之

地价，以征收当期之公告

土地现值为准，必要时，

得加成补偿之；其加成补

偿标准，由当地直辖市、

县（市） 政府参考一般

正常交易价格，提交地价

评议委员会评定。 

公营事业土地以外之私有

土地经选定适合办理安置

受灾户开发新小区，且该

土地所有权人同意让售者



 

，得依前项规定之补偿标

准予以价购，并免征土地

增值税。 

第一项及前项所取得之土

地，依第三十二条第三项

或第三十六条规定办理。

第三十六条  灾区原已建筑

使用之私有建筑用地经变

更为非建筑用地，无法以

巿地重划、区段征收、都

巿更新或其它方式办理重

建，且灾后未获配国民住

宅者，得申请与邻近国有

非公用建筑用地办理交换

。 

 

基地所有权人交换其共有

土地之应有部分时，他共

有人不得主张土地法第三

十四条之一第四项有关优

先承购之规定。 

第一项交换应以价值相当

为原则，其价值依灾前最

近一期公告土地现值计算

。但供交换之国有土地系

经项目变更为可供建筑用

地者，其价值应由财政部

国有财产局参酌邻近可供

建筑用地灾前最近一期公

告土地现值办理查估。 

第一项交换预算之编列，

以净额方式办理。交换所

需各项税费，由双方依相

关法令各自负担。 

第三十六条  灾区原已建筑

使用之私有建筑用地经变

更为非建筑用地，无法以

市地重划、区段征收、都

市更新或其它方式办理重

建，且灾后未获配国民住

宅或其它政府所兴建之住

宅者，得申请与邻近国有

非公用建筑用地办理交换

，政府应协助完成。 

基地所有权人交换其共有

土地之应有部分时，他共

有人不得主张土地法第三

十四条之一第四项有关优

先承购之规定。 

第一项交换应以价值相当

为原则，其价值依灾前最

近一期公告土地现值计算

。但供交换之国有土地系

经项目变更为可供建筑用

地者，其价值应由财政部

国有财产局参酌邻近可供

建筑用地灾前最近一期公

告土地现值办理查估。 

第一项交换预算之编列，

以净额方式办理。交换所

需各项税费，由双方依相

关法令各自负担。 

第三十六条  灾区原已建筑

使用之私有建筑用地经变

更为非建筑用地，无法以

市地重划、区段征收、都

市更新或其它方式办理重

建，且灾后未获配国民住

宅或其它政府所兴建之住

宅者，得申请与邻近国有

非公用建筑用地办理交换

，政府应协助完成。 

基地所有权人交换其共有

土地之应有部分时，他共

有人不得主张土地法第三

十四条之一第四项有关优

先承购之规定。 

第一项交换应以价值相当

为原则，其价值依灾前最

近一期公告土地现值计算

。但供交换之国有土地系

经项目变更为可供建筑用

地者，其价值应由财政部

国有财产局参酌邻近可供

建筑用地灾前最近一期公

告土地现值办理查估。 

第一项交换预算之编列，

以净额方式办理。交换所

需各项税费，由双方依相

关法令各自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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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交换作业办法，由

财政部拟订，报请行政院

核定。 

各级地方政府所管之直辖

巿有、县（巿）有、乡（

镇、巿）有非公用土地，

得准用前项办法。 

第一项交换作业办法，由

财政部拟订，报请行政院

核定。 

各级地方政府所管之直辖

市有、县（市）有、乡（

镇、市）有非公用土地，

得准用前项办法。 

第一项交换作业办法，由

财政部拟订，报请行政院

核定。 

各级地方政府所管之直辖

市有、县（市）有、乡（

镇、市）有非公用土地，

得准用前项办法。 

第三十七条  五层以上之公

寓大厦因震灾毁损致五人

以上死亡，于其建筑基地

无法以巿地重划、区段征

收、都巿更新或其它方式

办理重建，且灾后未获配

国民住宅者，该基地所有

权人得准用前条规定申请

用地交换。但以基地原有

建筑物已拆除者为限。 

第三十七条  五层以上之公

寓大厦因震灾毁损致五人

以上居民死亡者，于其建

筑基地无法以市地重划、

区段征收、都市更新或其

它方式办理重建，且灾后

未获配国民住宅或其它政

府所兴建之住宅者，该基

地所有权人得准用前条规

定申请用地交换。但以基

地原有建筑物已拆除者为

限。 

第三十七条  公寓大厦因震

灾毁损致居民死亡者，于

震灾发生时起四年内，其

建筑基地无法以市地重划

、区段征收、都市更新或

其它方式办理重建，且灾

后未获配国民住宅或其它

政府所兴建之住宅者，该

基地所有权人得准用前条

规定申请用地交换。但以

基地原有建筑物已拆除者

为限。 

 

表 2 九二一地震灾区国私有土地交换作业办法修订沿革  

2000 年 9 月 1 日 2001 年 2 月 21 日 2003 年 8 月 6 

第一条  本办法依九二一震

灾重建暂行条例（以下简

称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

五项规定订定之。 

同左 同左 

第二条  灾区原已建筑使用

之私有建筑用地，经变更

为非建筑用地，无法以市

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市

更新或其它方式办理重建

，且灾后未获配国民住宅

者，基地所有权人得申请

与邻近国有非公用建筑用

第二条  灾区原已建筑使用

之私有建筑用地，经变更

为非建筑用地，无法以市

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市

更新或其它方式办理重建

，且灾后未获配国民住宅

或其它政府所兴建之住宅

者，基地所有权人得申请

第二条  灾区原已建筑使用

之私有建筑用地，经变更

为非建筑用地，且灾后未

获配国民住宅或其它政府

所兴建之住宅者，基地所

有权人得申请与邻近国有

非公用建筑用地办理交换

。 



 

地办理交换。 

五层以上之公寓大厦因震

灾毁损致五人以上死亡，

其基地原有建筑物已拆除

，无法以市地重划、区段

征收、都市更新或其它方

式办理重建，且灾后未获

配国民住宅者，基地所有

权人得依本条例第三十七

条规定，准用本办法申请

与邻近国有非公用建筑用

地办理交换。 

与邻近国有非公用建筑用

地办理交换。  

公寓大厦因震灾毁损致居

民死亡，其基地原有建筑

物已拆除，无法以市地重

划、区段征收、都市更新

或其它方式办理重建，且

灾后未获配国民住宅或其

它政府所兴建之住宅者，

基地所有权人得依本条例

第三十七条规定，准用本

办法申请与邻近国有非公

用建筑用地办理交换。 

公寓大厦因震灾毁损致居

民死亡，于震灾发生时起

四年内，其基地原有建筑

物已拆除，该建筑基地无

法以市地重划、区段征收

、都市更新或其它方式办

理重建，且灾后未获配国

民住宅或其它政府所兴建

之住宅者，基地所有权人

得依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

定，准用本办法申请与邻

近国有非公用建筑用地办

理交换。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执行机

关，为财政部国有财产局

所属分支机构。 

同左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执行机

关，为财政部国有财产局

所属分支机构。执行机关

办理之相关作业，如有必

要，得委由直辖市、县（

市）政府协助办理。 

第四条  本办法用辞定义如

下： 

一、原已建筑使用：指灾

前已建筑使用迄今，

或原有建筑物因震灾

毁损或拆除者。 

二、建筑用地：指都市计

划范围内依法可供建

筑使用之土地及非都

市地区之甲、乙、丙

、丁种建筑用地。 

三、非建筑用地：前款建

筑用地以外之土地。 

四、邻近国有非公用建筑

用地：指与申请交换

同左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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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私有土地位于同一

直辖市或市内，或同

一县之同一或毗邻乡

（镇、市）内，属未

被占用及未出租，且

无预定用途之国有非

公用建筑用地。 

五、交换：指土地所有权

之相互移转。 

第五条  执行机关办理交换

之作业程序如下： 

一、公告受理申请。 

二、会勘。 

三、审查。 

四、勘选可供交换之国有

土地。 

五、计价。 

六、造册通知。 

七、召开协调会。 

八、层报财政部国有财产

局核定。 

九、依核定结果办理土地

分割、所有权交换登

记及相互点交等事宜

。 

同左 同左 

第六条  申请人得单独或合

并申请交换，其申请时应

检附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分证明文件

。 

三、直辖市、市政府或乡

（镇、市）公所出具

之原有建筑物因震灾

第六条  申请人得单独或合

并申请交换，其申请时应

检附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分证明文件

。 

三、直辖市、市政府或乡

（镇、市）公所出具

之原有建筑物因震灾

同左 



 

毁损或拆除证明。但

灾前已建筑使用迄今

者免附。 

四、灾后未获配国民住宅

之证明。 

五、土地登记（簿）誊本

。 

六、地籍图誊本。 

七、变更前后之土地使用

分区或编定使用种类

证明。但土地登记（

簿）誊本已有记载者

免附。 

八、灾前最近一期土地公

告现值证明。但土地

登记（簿）誊本已有

记载者免附。 

九、其它证明文件。 

前项第一款申请书应载明

私有土地使用现状、他项

权利设定情形及其处理方

式。 

私有建筑用地仅部分变更

为非建筑用地者，于申请

交换前，应先按使用分区

或编定使用种类完成分割

登记。 

毁损或拆除证明。但

灾前已建筑使用迄今

者免附。 

四、灾后未获配国民住宅

或其它政府所兴建住

宅之证明。  

五、土地登记（簿）誊本

。 

六、地籍图誊本。 

七、变更前后之土地使用

分区或编定使用种类

证明。但土地登记（

簿）誊本已有记载者

免附。 

八、灾前最近一期土地公

告现值证明。但土地

登记（簿）誊本已有

记载者免附。 

九、其它证明文件。 

前项第一款申请书应载明

私有土地使用现状、他项

权利设定情形及其处理方

式。 

依第二条第二项申请者，

免附第一项第七款变更后

之土地使用分区或编定使

用种类证明。 

私有建筑用地仅部分变更

为非建筑用地者，于申请

交换前，应先按使用分区

或编定使用种类完成分割

登记。 

第七条  申请交换之私有土

地，其地上物于申请交换

同左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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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应予拆除腾空。但地上

物所有人愿意赠与国有，

经财政部国有财产局同意

者，不在此限。 私有土

地及其地上建筑改良物设

定他项权利者，应于申请

交换前涂销。但经他项权

利人同意于办理交换登记

时，同时涂销原设定之他

项权利者，不在此限。 

私有土地及地上物出租、

被占用或有纠纷者，应于

申请交换前自行终止租约

或排除。 

第八条  执行机关受理申请

交换案件，应分别办理收

件编号，登记于专簿，并

排定期日会同勘查申请交

换之私有土地。 

同左 同左 

第九条  执行机关应逐案审

查申请人检附之文件；有

不符规定而其情形可以补

正者，应通知申请人于十

五日内补正；届期未补正

者，注销其申请案。 

同左 同左 

第十条  执行机关审查时，

应洽申请交换之私有土地

所在之直辖市、县（市）

政府及其它相关机关查证

有无或计划以市地重划、

区段征收、都市更新或其

它方式办理重建之情形。

但执行机关已取得明确数

据者，不在此限。  

同左 同左 



 

申请交换之私有土地经查

有前项规定之情形者，执

行机关应注销其申请案。 

第十条  依第二条第二项规

定办理交换之案件，执行

机关审查时，应洽申请交

换之私有土地所在之直辖

市、县（市）政府及其它

相关机关查证有无或计划

以市地重划、区段征收、

都市更新或其它方式办理

重建之情形。但执行机关

已取得明确数据者，不在

此限。 

申请交换之私有土地经查

有前项规定之情形，执行

机关应注销其申请案。 

同左 同左 

第十一条  执行机关应就经

审查符合规定之交换案件

，勘选达到建筑基地最小

面积以上之适当国有非公

用建筑用地，并予计价后

，造具国有土地清册，通

知申请人于三十日内提出

交换方案。 

前项交换方案，应载明拟

申请交换之国有土地标示

、权利范围、位置（附图

说）及国、私有土地价值

不等时之处理方式。 

第十一条  执行机关应就经

审查符合规定之交换案件

，勘选达到建筑基地最小

面积以上之适当国有非公

用建筑用地，并予计价后

，造具国有土地清册，通

知申请人于三十日内提（

出交换方案。前项交换方

案，应载明拟申请交换之

国有土地标示、权利范围

、位置附图说）及国、私

有土地价值不等时之处理

方式。 

第一项勘选之国有非公用

建筑基地是否达到建筑基

地最小面积，直辖市或县

（市）政府应配合认定。

第十一条  执行机关应就审

查符合规定之交换案件，

勘选达到建筑基地最小面

积以上之适当国有非公用

建筑用地，并予计价后，

造具国有土地清册，通知

申请人于三十日内提出交

换方案。但经震灾重建主

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

）政府认定有就特定地区

办理交换之需要者，得免

办理勘选之作业。 

前项交换方案，应载明拟

申请交换之国有土地标示

、权利范围、位置（附图

说）及国、私有土地价值

不等时之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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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勘选之国有非公用

建筑基地是否达到建筑基

地最小面积，直辖市或县

（市）政府应配合认定。

第十二条  执行机关受理申

请人提出之交换方案后，

应订期召开协调会，依下

列方式决定交换方案后，

层报财政部国有财产局核

定。但无需协调之案件，

得径层报财政部国有财产

局核定： 

一、一人申请交换国有土

地，该笔国有土地可

容纳该交换案者，由

执行机关协调申请人

决定交换或分割后交

换之位置。 

二、二人以上申请交换同

一笔国有土地，该笔

国有土地可容纳全部

交换案者，由执行机

关协调申请人决定交

换或分割后交换之位

置；协调不成，以抽

签方式决定之。 

三、二人以上申请交换同

一笔国有土地，该笔

土地无法容纳全部交

换案者，由执行机关

协调申请人决定交换

者及交换或分割后交

换之位置，协调不成

，以抽签方式决定之

同左 第十二条  执行机关受理申

请人提出之交换方案后，

应订期召开协调会，依下

列方式决定交换方案后，

层报财政部国有财产局核

定。但无需协调之案件，

得径层报财政部国有财产

局核定： 

一、一人申请交换国有土

地，该笔国有土地可

容纳该交换案者，由

执行机关协调申请人

决定交换或分割后交

换之位置。 

二、二人以上申请交换同

一笔国有土地，该笔

国有土地可容纳全部

交换案者，由执行机

关协调申请人决定交

换或分割后交换之位

置；协调不成，以抽

签方式决定之。 

三、二人以上申请交换同

一笔国有土地，该笔

土地无法容纳全部交

换案者，由执行机关

协调申请人决定交换

者及交换或分割后交

换之位置，协调不成

，以抽签方式决定之



 

。 

四、申请人无法依所提交

换方案决定交换国有

土地者，可另选择清

册内无人申请或申请

剩余之国有土地，并

依前三款方式决定交

换方案；如仍无法决

定交换方案者，应留

待下一批处理。 

依申请人之私有土地价值

计算，所得交换之国有土

地无法达到建筑基地最小

面积时，该申请人应与其

它申请人合并交换。 

执行机关应将第一项之核

定结果通知申请人，于十

五日内配合办理交换相关

事宜，届期未配合办理或

申请人拒不接受核定结果

者，执行机关应注销其申

请案。 

。 

四、申请人无法依所提交

换方案决定交换国有

土地者，可另选择清

册内无人申请或申请

剩余之国有土地，并

依前三款方式决定交

换方案；如仍无法决

定交换方案者，应留

待下一批处理。 

依申请人之私有土地价值

计算，所得交换之国有土

地无法达到建筑基地最小

面积时，该申请人应与其

它申请人合并交换。但经

震灾重建主管机关或直辖

市、县（市）政府认定有

就特定地区办理交换者，

不在此限。 

执行机关应将第一项之核

定结果通知申请人，于十

五日内配合办理交换相关

事宜，届期未配合办理或

申请人拒不接受核定结果

者，执行机关应注销其申

请案。 

第十三条  本条例第三十六

条第三项所称价值相当，

系指办理交换之私有土地

价值达国有土地价值百分

之八十至百分之一百二十

之间者。其有差额，应相

互以现金补足。 

私有土地价值高于国有土

第十三条  本条例第三十六

条第三项所称价值相当，

系指办理交换之私有土地

价值达国有土地价值百分

之八十至百分之一百二十

之间者。其有差额，应相

互以现金补足。 

申请交换之国私有土地，

第十三条  本条例第三十六

条第三项所称价值相当，

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办理交换之私有土地

价值达国有土地价值

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

一百二十之间，按公

告土地现值相互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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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值，因执行机关预算

不足，无法于当年度支付

差价者，得商得申请人同

意，俟编列预算后再行支

付，并应加计利息。 

以办理交换登记时土地登

记簿面积为准。 

私有土地价值高于国有土

地价值，因执行机关预算

不足，无法于当年度支付

差价者，得商得申请人同

意，俟编列预算后再行支

付，并应加计利息。 

金补足其差额者。 

二、依前条第二项但书办

理交换之私有土地价

值未达国有土地价值

百分之八十，按市价

以现金补足其差额者

。 

申请交换之国私有土地以

办理交换登记时之土地登

记簿面积为准。 

私有土地价值高于国有土

地价值，因执行机关预算

不足，无法于当年度支付

差价者，得商得申请人同

意，俟编列预算后再行支

付，并应加计利息。 

第十四条  办理交换所需各

项税费，由双方依相关法

令规定各自负担。 

同左 同左 

第十五条  办理交换所需之

各项书表格式，由财政部

国有财产局定之。 

同左 同左 

第十六条  本条例施行期间

，执行机关得分批办理交

换作业；已受理交换案件

，于本条例施行期满前未

处理结案者，得依本办法

规定继续处理至结案为止

。 

同左 同左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

施行。 

同左 同左 

 

 

 



 

二、问题、建议与对策 

 

2000 年 5 月 20 日中央政权交接之后，依据「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五条规

定设置之九二一重建会于 6 月 1 日在南投县中兴新村挂牌运作。重新挂牌之九二一重

建会，除为全面解决各类受灾户居住问题，请营建署组成项目小组负责研拟「九二一

地震重建区住宅政策与实施方案」外，也为因应灾民之重建需求及切合灾区之现况，

提出「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草案）」，由行政院于 2000 年 9 月 10

日函送立法院审议。 

 

由于「九二一地震灾区国私有土地交换作业办法」迟至 2000 年 9 月 1 日才公布，

在没有申请案可供讨论下，「以地易地」政策可能出现之问题，包括「私有建筑用地

之变更」、「私有建筑用地无法原地办理重建之认定」、「政府征收断层带土地之可行性

」及「交换标的限于无预定用途之国有、各级地方政府所管之直辖巿有、县（巿）有

、乡（镇、巿）有非公用建筑用地」等，则没能实时反应列入修法之范畴，故 2000 年

11 月 29 日修订发布之「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仅是删除申请国私有土地交换之

公寓大厦必须有五人以上死亡之门坎，并配合新小区开发计划之推动，将「获配其它

政府所兴建之住宅者」排除在可申请国私有土地交换之外。 

 

2.1 先办理用地变更再申请土地交换之疑义 

 

2000 年 12 月 26 日财政部召开「研商『九二一地震灾区国私有土地交换作业办法

』第二条、第六条修正及实务作业检讨案」会议，「灾区原已建筑使用之私有建筑用

地经变更为非建筑用地始能申请与邻近国有非公用建筑用地办理交换」之规定可能衍

生之问题才正式浮出台面。由于土地之变更，不仅时程冗长，更涉及都市计划内之分

区使用变更及非都市土地之变更编定，并非基地所有权人可以自行决定或主张，一旦

变更为非建筑用地，却无适当之国有土地可供交换，该如何善了？经讨论后达成结论

，以行政命令规定土地经管机关于受理土地交换申请时，私有建筑用地仍未经完成变

更为非建筑用地者，执行机关于作业审查时不予注销，继续办理土地交换作业办法所

规定之其它程序，俟核定后如私有建筑用地仍未完成变更为非建筑用抵时始注销其交

换之申请。此原则最后仍定位于「共识」之层次，未能列入 2003 年 2 月 7 日修订发布

之「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 

 

依据「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之规定，私有建筑用地应经变更为非建筑用地

，使能提出土地交换之申请，后经协商达成「共识」，同意变更与土地交换作业得同步

进行；另于丰原市水源重划区私有土地与水源重划区内县有地交换义」会议结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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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县政府于 2005 年 1 月 4 日将「土地交换方案」送内政部核准（府财产字第

0940005553 号）。惟内政部为防止公地完成处分程序后，因不能执行而滋生流弊，引

用行政院 1977 年 8 月 23 日台内（66）内字第 7110 号函规定，请台中县政府先行循都

市计划变更程序，将丰原市南嵩段 557 地号等 2 笔县有地变更为住宅用地及将私有建

地变更为非建筑用地后，再办理土地交换（内政部 2005 年 1 月 13 日内授中办地字第

0940040374 号函、2005 年 3 月 16 日内授中办地字第 0940043075 号函）。 

 

2.2 私有建筑用地无法原地办理重建之认定 

 

依据「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三十六、三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灾区原已建

筑使用之私有建筑用地或五层以上之公寓大厦因震灾毁损致五人以上死亡者，申请与

邻近国有非公用建筑用地办理交换必须符合「无法以巿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巿更新

或其它方式办理重建」。因此财政部国有财产局于受理申请国私有土地交换后，即据

以函请县（市）政府或乡（镇、市）公所应本于权责，先查明并行评估之。由于未订

有「无法」之认定程序与标准，造成地方政府很大之困扰。 

 

为化解因「认定」程序与标准所造成之困扰，2003 年 2 月 7 日修订公告之「九二

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即删除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灾区原已建筑使用之私有建筑用地

经变更为非建筑用地「无法以市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市更新或其它方式办理重建」

之规定，并于第三十七条第一项中增列「震灾发生时起四年内」。由于修订公告日已

超过震灾发生日四年，因此只要是公寓大厦有居民因震灾毁损致死亡且尚未办理重建

者，皆可提出申请国私有土地交换。 

 

修订后之「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使得「以地易地」不再是重建之「最后手

段」，而与「原地重建」互为选项。 

 

2.3 政府征收断层带或不能重建之土地之可行性 

 

「政府征收断层带土地」曾为九二一重建会研提解决断层带土地重建之对策之一

，虽未能纳入「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然这种主张仍不时出现在灾后重建之讨

论会，也列为解决车笼埔断层两侧 15 公尺范围内私有土地重建问题之「车笼埔断层带

土地处理方案」之八项对策之一－「变更为公共设施用地予以征收或协议价购」。 

 

2001 年 6 月 15 日台中县政府于九二一重建会第八次委员会议，建议政府征收位断

层带上、公共建设拆迁户、土石流危险区、地质脆弱、无法原地重建且无法以市地重



 

划、区段征收、都市更新或其它方法办理重建之受灾户建筑基地，使其能另购住宅完

成重建。由于土地之征收涉及安置及征收法令、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之变更使用管

制及财务计划等层面，故决议请内政部邀集经建会、农委会、主计处、县（市）政府

、九二一重建会等相关单位召开会议研议具体办法。 

 

2001 年 11 月 26 日内政部依据九二一重建会第八次委员会议之决议，邀请台中县

政府、台中市政府、南投县政府、彰化县政府、苗栗县政府、嘉义县政府、云林县政

府等有关机关研商，获致下列结论： 

 

1.按「土地征收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因公益需要，兴办下列各款事业，得

征收私有土地；征收之范围，应以其事业所必须者为限：一、国防事业。二、

交通事业。三、公用事业。四、水利事业。五、公共卫生及环境保护事业。六

、政府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它公共建筑。七、教育、学术及文化事业。八

、社会福利事业。九、国营事业。一○、其它依法得征收土地之事业。」同条

例第十三条规定：「申请征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应由需用土地人拟具详细征

收计划书，并附具征收土地图册或土地改良物清册及土地使用计画图，送由核

准征收机关核准，并副知该管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台中县政府及花

莲县政府建请征收位断层带上、公共建设拆迁户、土石流危险区、地质脆弱、

无法原地重建且无法以市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市更新或其它方法办理重建之

受灾户其原建筑基地，请依「土地征收条例」第三条第十款规定，循「都市计

划法」、「水土保持法」等相关法规办理。 

2.请台中县政府、台中市政府、南投县政府、花莲县政府及其它相关县（市）政

府就前项结论所涉相关特别法之规定，清查此类需征收土地之笔数、面积、坐

落区段（例如土石流危险区、断层带等）、所需补偿金额及范围内之受灾户户

数列册送内政部。 

 

依据会议之结论，内政部先后于 2001 年 12 月 10 日（台内地字第 9070484 号）、

2002 年 3 月 19 日（台内地字第 0910065490 号）及 2002 年 6 月 27 日（台内地字第

0910071201 号）函请台中县政府、台中市政府、苗栗县政府、彰化县政府、云林县政

府、嘉义县政府、南投县政府及花莲县政府清查需征收之土地资料与经费需求。因南

投县政府迟未提报资料，地政司乃将「受灾户土地位于断层带上、土石流危险区等地

质脆弱地区，无法原地重建且无法以市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市更新或其它方法办理

重建者，其原建筑基地之处理案」提请 2002 年 7 月 15 日召开之「九二一地震重建区

住宅政策与实施方案执行协调项目小组」第五十五次会议讨论，经决议请地政司函南

投县政府确定是否有位于地质脆弱地区，无法重建需办理征收之土地，并俟重建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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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需征收土地清查完竣，统计所需补偿价额后，报九二一重建会核处。 

 

2002 年 10 月 14 日台中县政府再于「九二一地震重建区住宅政策与实施方案执行

协调项目小组」第六十八次会议，就金巴黎小区变更为公园及社教用地，所需征收费

用约 1 亿 4,421 万元，提请中央政府全额补助，经决议：「按『都市计划法』相关规定

，有关公共设施用地之取得，系属地方政府权责，经查九二一震灾重建相关预算并无

是项补助经费；惟依据地政司于项目小组第五十五次会议提报『有关受灾户土地位于

断层带上、土石流危险区等地质脆弱地区，无法原地重建且无法以市地重划、区段征

收、都市更新或其它方法办理重建者，其原建筑基地之处理案』所附数据，台中县政

府陈报之土地清册中已包括台中金巴黎小区基地（武德段三七四地号），故本案依据上

开会议决定，由地政司将重建区此类需征收土地汇整完竣，统计所需补偿价额后，报

九二一重建会核处。」 

 

最后汇整之数据显示，除彰化县政府、苗栗县政府与嘉义县政府函复无征收土地

之需求外，云林县政府函复表示「除古坑乡草岭○姓家族土地已列入九二一国家纪念

地范围内办理征收外，其余受灾户本府刻正办理嘉东新小区开发作为安置」；至于台

中市政府、台中县政府与南投县政府清查后所提出拟征收之土地约 1,596 笔，面积约

133.390952 公顷，所需补偿金额约 24 亿 731 万 7,703 元。如表 3。 

 

表 3 台中市、台中县与南投县经清查需征收之土地 

地区别 笔数 面积（公顷） 补偿金额（元） 

台中市 217 5.587297 324,164,043

丰原市 70 13.072255 1.340,090.000

大里市 374 0.740000 150.000.000

台中县 

雾峰乡 650 4.120200 267,137,000

竹山镇 57 0.447800 20,151,000

国姓乡 5 0.957000 3,707,550

鹿谷乡 20 0.531000 73,368,000

中寮乡 190 107.816800 196,678,110

南投县 

草屯镇 13 0.118600 32,022,000

合 计 1,596 133.390952 2,407,317,703

 

针对台中县政府之建议及各县（市）需征收土地之清查结果，九二一重建会于

2003 年 3 月 6 日召开「研商台中县政府建请征收位断层带上、公共建设拆迁户、土石



 

流危险区、地质脆弱、无法原地重建且无法以市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市更新或其它

方法办理重建之受灾户其原建筑基地事宜」会议，获致下列结论： 

 

1.灾区住宅重建可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等相关规定，以都市更新、新

小区开发、市地重划、区段征收等方式办理，并可参照内政部订定之「车笼埔

断层带土地处理方案」中所列八项重建对策通盘研处，辅导民众私有土地重建

问题。 

2.内政部函请九二一重建会补助征收土地之补偿金，涉及政府财政负担能力，排

挤政府其它施政作为，且征收之法令依据、征收之目的与后续配套措施等未明

确，补助经费暂予缓议。如有却需依法征收者，请需地机关依内政部 2001 年 11

月 26 日召开之会议第一项结论办理。 

 

这些结论，由九二一重建会于 2001 年 11 月 30 日研商修正「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

条例（草案）」会议，拟增订第三十七条之一「都市计划范围内住宅区、商业区位于

断层带或不能重建之集合住宅土地，经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变更为公共设施用地，应优

先编列预算征收。」条文，经以「因所涉费用庞大，涉及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可能排

挤政府其它施政作为，且征收法源可依据都市计划法、水土保持法规定办理」为由被

排除，即已相当很清楚。惟应地方政府与灾民之建议，将程序再运作一次，先引发地

方政府与灾民之期待，再表明中央政府不反对，惟请地方政府依权责筹措财源。以地

方政府之财政状况，如此结论等同于再度为「政府征收断层带或不能重建之土地」之

建议划下句点。 

 

2.4 增列交换标的之取得管道 

 

依据「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申请土地交换之标的以无

预定用途之国有、各级地方政府所管之直辖巿有、县（巿）有、乡（镇、巿）有非公

用建筑用地为限，惟为解决雾峰乡断层带山坡地住宅小区之易地需求，2003 年 2 月 7

日修订公告之「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三十三条，增列「以地易地」项目。换

言之，依据修订后之「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系为「以地易地

」开辟另一条土地交换管道，化解交换标的为台糖公司等公营事业所有之困扰，然实

际操作上还是得回到「谁是需用土地人」之基本问题，雾峰乡断层带山坡地住宅小区

之易地为例，若台中县政府愿意担任需用土地人，则由台中县办理用地取得或征收作

业，当然不成问题（行政院主计处 2004 年 3 月 10 日处实一字第 0930001583 号函），

惟所需之土地征收及土地变更作业费用，在地方政府财源有限之情况下仍得仰赖中央

政府补助，一旦中央不补助，增列土地交换标的之取得管道显然徒具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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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地易地政策之推动与个案说明 

 

在「以地易地」政策之推动面，2000 年 11 月 30 日九二一重建会第 22 次工作会议

，有鉴于「以地易地」业务因涉及多种法令规定，又不易解决，经主席裁示成立项目

小组，由九二一重建会林副执行长担任召集人。该项目小组自 2000 年 12 月 6 日起至

2001 年 2 月 14 日止，共召开四次「研商灾区『以地易地』作业执行情形及困难等相关

事宜」会议，建议针对目标较明确，居民有相当意愿且已完成初步调查者，包括「竹

山镇玉山新城」、「南投市伯爵山庄」、「南投市大埤山庄」、「雾峰乡全家福小区

」、「雾峰乡自强小区」、「雾峰乡克林顿山庄」、「太平市汴头里中八个聚落山巷

」、「东势镇石城小区」等八个聚落，由所属乡（镇、市）公所继续追踪后续办理情

形并予以促成，作为尔后办理「以地易地」之标竿。项目小组于 2001 年 2 月 22 日九

二一重建会第 30 次会议以阶段性任务完成决议裁撤，并建议未来应以选定之八个聚落

之逐案解决为上策，成立个案项目小组继续推动。依据相关之会议数据与记录显示，

项目小组系以了解「以地易地」业务之执行情形为主，并未就个案之执行及所涉之法

令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惟裁撤前所提「逐案解决，成立个案项目小组」之建议，则成

为「以地易地」政策推动之原则。唯一较特殊者，为九二一重建会召开之「台中市、

台中县断层带公私有土地交换执行情形检讨会议」，因讨论个案涵盖面较广，具有综

合性协调会议之性质，共召开十一次会议（2002 年 11 月 8 日、12 月 5 日、12 月 20 日

、2003 年 1 月 16 日、4 月 3 日、4 月 11 日、6 月 19 日、9 月 4 日、11 月 13 日、2004

年 1 月 15 日、6月 24 日）。
 

 

从九二一重建会之档案显示，灾后透过陈情函件表达「以地易地」意愿且纳入行

政部门讨论之申请案，主要以集体性之申请案为主（表 4）。惟经协调整合后，最终完

成土地交换者，则有东势镇王朝一期 64 户、台中市大坑断层带 77 户、大里市金巴黎

小区 307 户、丰原市水源重划区 27 户等 4 案；于土地交换地后确实重建住宅者，更仅

有台中市大坑断层带及东势镇王朝一期等二案，前者属透天厝型，采个别住宅分批集

体发包重建，后者为集合住宅型，依「都市更新条例」办理更新重建。这些完成「以

地易地」之小区，常在不同场合被冠上「第一」，有「第一」个完成「以地易地」之

公寓大楼（集合住宅）小区，也有「第一」个完成「以地易地」之断层带小区；也有

台中市第一个、台中县第一个。 

 

PART I 东势镇东势王朝一期小区 

PART Ⅱ 台中市大坑断层带 

PART Ⅲ 大里市金巴黎小区 



 

PART Ⅳ 丰原市水源重划区 

PART Ⅴ 雾峰乡断层带山坡地住宅小区 

 

四、建议 

 

从结果来看，土地交换过程之跌跌撞撞，不免令人感叹何不接受 2001 年 6 月 15

日台中县政府「政府征收位断层带上、公共建设拆迁户、土石流危险区、地质脆弱、

无法原地重建且无法以市地重划、区段征收、都市更新或其它方法办理重建之受灾户

建筑基地，使其能另购住宅完成重建」之建议，又何不将九二一重建会于 2001 年 11

月 30 日所研拟之「都市计划范围内住宅区、商业区位于断层带或不能重建之集合住宅

土地，经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变更为公共设施用地，应优先编列预算征收。」纳入「九

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然而这些建议一但被采纳，产生之连锁效应又会是如何？

恐非提案者所能预见。（待续） 

 

表 4 九二一灾后申请「以地易地」之个案统计 

名 称申 请 交 换 标 的结 果

东势镇王朝一期 东势镇公所所有停车场

用地 

原有住户 64 户，土地交换后依都市

更新程序重建 50 户，未参与重建者

依「都市更新条例」规定领取补偿金

。 

大里市金巴黎小区 大里市烟叶试验所土地 原有住户 366 户，提出申请、符合土

地交换资格并完成所有权交换登记者

有 307 户，其它 59 户土地产权由台

中县政府补助大里市公所办理征收。

「以地易地」后取得之土地已全数让

售予住宅开发商。 

台中市大坑断层带 台中市政府所有经补库

建和段土地、国有地军

和段土地 

申请并符合土地交换资格者 81 户，

参与选配并与军和段国有地完成土地

交换者有 77 户，完成住宅重建者有

37 户，其余受灾户则将交换所得之

土地让售或空置。 

丰原市水源重划区九二

一灾后重建委员会 

丰原市水源重划区内县

府所有市场用地及广场

用地 

申请并符合土地交换资格者 32 笔，

27 笔缴交差额价金并完成土地交换

，其余 5笔由台中县政府办理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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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六市中山国宝、观邸

大楼及祥瑞大楼前栋 

斗六嘉东地区特定区 改用新小区开发模式，仅配售土地。

雾峰乡克林顿山庄 

雾峰乡自强小区 

雾峰乡全家福双弄小区 

雾峰乡柳树湳段台糖公

司土地、雾峰乡原光复

国中临时校区农业试验

所公用土地、雾峰乡锦

州段经济部水利署公用

土地 

补助地籍界址、挡土墙、驳坎、排水

系统等必要性公共设施之修复。 

 

南投市伯爵山庄 无特定 同上 

竹山镇玉山新城小区 无 拟以新小区开发替代，原勘选之开发

区位有淹水之虞，经南投县政府重新

勘选区位至竹山镇下坑段柯子坑小段

台糖公司所有之乡村区乙种建筑用地

，面积约 1.6 公顷，开发为柯子坑新

小区。 

南投市大埤小区 无 拟以新小区开发替代，开发区位因：

（1）需办理都市计划变更后再行办

理区段征收，费时较久；（2）位于液

化区内。新小区开发计划取消，易地

重建计划亦无发展。 

 


